
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水利厅 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

关于印发 «吉林省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

收入管理办法» 的通知

吉财税规 〔２０２４〕１号

各市 (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财政局,各市 (州)水利 (水

务)局、长白山管委会农业农村和水利局、长春新区农委、各县 (市)

水利局,中国人民银行各市 (州)分行、各县 (市)支行 (含代理国

库),工商银行延边长白山支行:

为规范我省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征收、使用和管理,根据

«吉林省河道管理条例»和 «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

(财综 〔２００４〕５３号)的规定,吉林省财政厅等有关部门制定了 «吉林

省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详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附件:吉林省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

吉 林 省 财 政 厅

吉 林 省 水 利 厅

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

２０２４年４月１日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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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吉林省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合理开采河道砂

石,根据 «吉林省河道管理条例»和 «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

理的通知»(财综 〔２００４〕５３号)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河道砂石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应依法收取国有资源有偿使

用收入,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开采.河道采砂管理应当遵循保护优

先、科学规划、有序开采、严格监管的原则.各有关部门应加强组织协

调,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保障防洪、供水、通航安全,保护生态环境

和航道资源,促进河道采砂行业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三条　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包括河道砂石资源开采权出让

收入和处置因清淤疏浚、河道整治、航道整治、航道养护、吹填固基等

活动产生的砂石取得的收入.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开出让

方式或者国家规定的其他方式出让河道砂石资源开采权.凡在我省行政

区域内河道通过招标、拍卖和挂牌等公开出让方式取得河道砂石资源开

采权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将成交价款作为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全

额缴入当地国库.

第五条　因清淤疏浚、河道整治、航道整治、航道养护、吹填固基

等活动产生的砂石,不得自行销售,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进行统一

处置,处置价款应当作为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全额缴入当地

国库.
—２２—

吉林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４１７ 部门文件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第六条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由县级

以上财政部门负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受当地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委托负责征收,根据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相关规定缴

入同级国库.

第七条　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分别

列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１０３类 “非税收入”中新增设的 “采砂权拍

卖收入１０３０７５１”和 “弃砂处置收入１０３０７５２”,采用地方固定级次就地

缴库.河道生态环境治理、河道建设维护管理和河道采砂管理等相关支

出,由同级财政予以统筹安排.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验河道砂石资源开采

权出让合同和河道砂石资源开采权出让收入缴纳凭证后,依据 «吉林省

河道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办理 «河道采砂许可证».

第九条　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

以及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征收、使用及管理部门、单位擅自多

征、免征、缓征,或者滞留、截留、挪用、坐支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

收入的,由财政、审计、监察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根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

罚处分条例»«吉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条　本办法由吉林省财政厅会同吉林省水利厅、中国人民银行

吉林省分行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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